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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城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完成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4年3月26日，无锡城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

东谢忠文先生、无锡正远达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刘征先生、张冬哲先

生、王峥先生以及邱文龙先生与陶俊先生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谢忠文先

生直接持有目标公司5,500,000股股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5.64%，全部为非

限售流通股；无锡正远达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直接持有目标公司

2,560,000股股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21.24%，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；刘征先

生直接持有目标公司1,429,800股股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1.87%，其中非限

售流通股数量357,300股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2.97%，限售股数量1,072,500

股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8.90%；张冬哲先生直接持有目标公司1,060,000股股

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8.80%，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；王峥先生直接持有目标

公司800,000股股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6.64%，其中非限售流通股数量

200,000股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.66%，限售股数量600,000股，占目标公司总

股本的4.98%；邱文龙先生直接持有目标公司700,000股股份，占目标公司总股

本的5.81%，其中非限售流通股数量175,000股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1.45%，限

售股数量525,000股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4.36%。

本次特定事项交易为谢忠文先生将其持有的5,500,0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

转让给陶俊先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为1,650,000元；无锡正远达

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将其持有的1,560,0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陶

俊先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为468,000元；刘征先生将其持有的

357,3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陶俊先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

为107,190元；张冬哲先生将其持有的1,060,0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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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先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为318,000元；王峥先生将其持有的

200,0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陶俊先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

为60,000元；邱文龙先生将其持有的175,000股非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陶俊先

生，转让价格为0.3元/股，转让价款为52,500元。2024年6月19日，公司收到中

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本

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所涉及的股份已经完成证券过户。

本次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完成后，陶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,852,300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73.46%；无锡正远达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有公司

1,000,0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8.30%，刘征先生持有公司1,072,500股股份

，占公司总股本的8.90%，王峥先生持有公司600,0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4.98%，邱文龙先生持有公司525,0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.36%，谢忠文先

生、张冬哲先生不再持有公司股份。

本次转让非通过二级市场进行，属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。公司董事会提醒

广大投资者，本次转让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但不会对

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(一)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持股5%以上股东每

日持股变化名单》(权益登记日：2024年6月18日)；

(二)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持股5%以上股东每

日持股变化明细》(权益登记日：2024年6月18日)；

(三)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

书》(业务单号：309000000250)

(四)《关于城市文化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申请的确认函》（股转函[2024]693号

）

特此公告。

无锡城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6月20日


